
1 

彰化縣 112年體育嘉年華會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2年 1月 1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彰化縣立體育場 2樓會議室 

參、會議主席：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喬科長麗文        紀錄：尤雅慧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略 

柒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本縣 112年體育嘉年華會日期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預訂於 112年 9月在本縣立體育場舉辦。 

決  議：本縣 112年體育嘉年華會日期訂於 112年 9月 23日（星期六）（國

慶日補班）在本縣立體育場辦理。 

 

案由二：本縣 112年體育嘉年華會競賽規程（草案）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111年體育嘉年華會原預訂辦理項目為：趣味毛毛蟲團體競跑、

團體跳繩計次賽、大隊接力、九宮格棒球擲準賽、新式拔河賽、

民俗體育踢毽子等 6項（後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取消辦

理）。 

決  議：112年體育嘉年華會辦理項目為：趣味毛毛蟲團體競跑、團體跳

繩計次賽、大隊接力、九宮格棒球擲準賽、新式拔河賽、民俗體

育踢毽子等 6項；競賽規程中報名網站、上網報名、紙本審核、

抽籤、技術會議、裁判會議等日期另案討論。 

 

案由三：本縣 112年體育嘉年華會依競賽成績核予體育設備獎勵金及稅務

獎，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獎勵金總額新臺幣 200萬元整（以報名隊數確認錄取名額，再計

算給獎金額），充實縣屬學校體育器材及設備，詳如競賽規程（草

案）第 14點第 1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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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趣味毛毛蟲團體競跑及九宮格棒球擲準賽，獲獎學校頒發稅務

獎，詳如競賽規程（草案）第 11點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四：本縣 112年體育嘉年華會各組分工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12年工作組分配如下：行政及競賽組-埔心國小，招待典禮組-

泰和國小、教育處體健科，場地服務組-彰化藝術高中，場地器材

及環保組-教育處體健科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照案通過。於檢討會時再行討論各組輪辦賽事之可行性。 

二、 請行政及競賽組將獎盃及獎牌加入建縣 300年 LOGO元素。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 

案  由：有關建議趣味毛毛蟲團體競跑及團體跳繩計次賽等 2項目參賽人

數降低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因應少子化趨勢，為鼓勵更多班級報名參賽，建議趣味毛毛蟲團

體競跑及團體跳繩計次賽等 2項目參賽人數降低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趣味毛毛蟲團體競跑參賽人數調整為 16人。 

二、 團體跳繩計次賽競賽內容擇期邀集裁判及相關學校人員討論。 

 

玖、散會：112年 1月 1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時 30分 

 








